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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是处理和应对建设项目实施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发生矛盾而设立的一项重要的

行政管理职能。在梳理压覆管理法律依据、制度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完

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最新要求,总结分析了当前压覆管理存在的主要问

题,包括非重要矿产资源的压覆管理要求有待明确、压覆审批权限与矿业权登记权限不完全一致、审批标准和不作

压覆处理情形仍需细化、补偿协议纳入要件易推迟压覆审批办结时间、压覆补偿缺乏法律依据和压覆补偿范围需

完善、压覆矿产资源的后续情况跟踪有待加强等。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研究提出了明确矿

产资源压覆全覆盖管理、优化压覆审批管理权限、细化压覆审批标准和不作压覆处理的情形、进一步完善压覆审批

管理流程、健全完善压覆补偿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等政策建议,以期为下一步完善压覆管理制度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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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
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建设项目的实

施可能导致其压覆的矿产资源无法开发利用。近年

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铁路、公路、输油

管道、各类工厂等建设项目急剧增加,建设项目压覆

矿产资源的情形显著增多[12],建设项目落地实施与

矿产资源保护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建设项目压覆

矿产资源管理是处理和应对建设项目实施与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发生矛盾而设立的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

职能,对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保障建设项目正常

进行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开

展了研究。高伟明等[3]通过“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
型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压覆矿产资源管理

中的博弈关系,提出了加强监督与激励、完善法律法

规等对策。陈晓甫等[45]探讨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

资源评估中涉及的围护带取值、压覆区范围等因素,
认为统一的规范标准对于解决评估工作中的矛盾和

矿产资源管理问题至关重要,建议制定统一的规范

或技术要求。廖海等[6]认为建设项目影响区的设定

应基于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审批环节涉及的决策

合理性、压覆量界定以及影响区范围一致性等问题

存在争议。张传毅等[7]探讨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

源导致的财产损害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了在处

理这类纠纷时应考虑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建议,强调

了在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平衡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陈敏等[89]分析了我国压覆管

理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明确管理分工、调
整审批程序、强化经济性论证评估、建立有偿压覆制

度、强化与用地等衔接关系、细化补偿标准和加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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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监管等政策建议。李海婷[10]分析了建设项目压

覆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
出增强制度的完整性、可操作性和衔接性的具体建

议。苏轶娜等[1112]分析了我国压覆管理制度成效

及问题,提出了强化经济对比、追究违法责任、完善

补偿制度和规范调查统计制度、加强压覆审批地位、
严格评估报告评审等建议。刘流等[13]从处理水电

工程压覆矿产资源案例出发,建议在工程设计阶段

尽量避免压覆矿区,以及制定相关法规以规范补偿

行为。江福兵等[14]探讨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

的补偿机制,指出当前补偿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建
议国家出台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明确补偿范围和

标准。余良晖等[15]研究了压覆管理中占用补偿问

题,提出了加强顶层制度供给、完善矿种目录、坚持

补偿实际损失、出台技术规程等建议。杨毕[16]以贵

州省压覆审批工作为研究对象,对压覆审批管理涉

及的压覆评估矿种、审批权限、拟用地范围、评估区

范围、矿政管理支撑等提出了建议。刘欣[17]分析了

建设工程压覆重要矿床的管理问题,建议加强立法、
行政指导和部门协调,明确补偿范围与标准,以保护

重要矿床、保障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及矿业权人的合

法权益。张茜[18]分析研究了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压覆矿产资源引发的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争议焦

点和司法适用差异的原因,研究提出了在现行法律

框架下统一裁判原则、明确关键定义、完善压覆补偿

制度等建议。马艳平[19]分析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

资源案件裁判考量因素,对压覆审批管理提出了完

善立法、最低采用部门规章形式规范压覆审批管理、
完善管理内容及责任等建议。

2017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健全完善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事

中事后监督管理等做出了系列部署,提出了许多改

革要求。2023年12月29日至2024年1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大网等网站公布《矿产

资源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在保留压覆审批管理的同

时,引入了一些新的规定,压覆管理制度改革迫在眉

睫。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
聚焦压覆管理制度,系统梳理了现状和面临的新形

势新要求,总结制度中存在的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

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下一步完善压覆管理制

度提供参考。

1 压覆管理法律依据、制度建设及面
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1.1 法律法规依据

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1996年和

2009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和第二次修正。《矿
产资源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建设铁路、工厂、水
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

群之前,建设单位必须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

质矿产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

分布和开采情况。非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不
得压覆重要矿床。”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法律定

位和重要性从此确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

源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进一步细化:“建设单位

在建设铁路、公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

和各种大型建筑物前,必须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

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并在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报请

审批时附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证明。在上述建设

项目与重要矿床的开采发生矛盾时,由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方

案,经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后,报国务

院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矿产资源法(修订草

案)》延续了建设项目论证前应进行压覆查询,压覆

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应履行压覆审批手续等规定,充
分反映压覆管理作为保护矿产资源的一项行政工作

的必要性。

1.2 制度建设现状

2000年,《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

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86号)印发实施,
明确国土资源部负责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省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压覆非重要矿产资源审批。

2010年,国土资源部进一步规范压覆重要矿产资源

审批管理工作,发布实施《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0〕137号),调整了压覆审批管理

范围,将压覆审批限定在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情形;进
一步明确了部省职责分工、工作程序、补偿范围以及

与矿业权登记和土地管理等衔接方式;强调压覆审

批对减少或避免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提高矿产资源

及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保障建设项目正常进行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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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20]。2010年,386号文被公告失效,137
号文是目前压覆审批管理依据的主要制度文件。

2012—2020年,《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办理建设

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导致矿业权范围变更事项的通

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

矿产资源审批服务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等文

件相继印发(表1),上述制度文件构成了当前压覆

管理制度体系,保障了压覆审批工作的顺利进行。

表1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相关政策及主要内容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实施或修订时间 有关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主席令第三十六号
 1986 年 发 布 实
施,2009年8月27
日第二次修订

明确了压覆查询、压覆审批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国务院令第152号 1994年3月26日 细化了压覆查询、压覆审批有关规定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0〕137
号 2010年9月8日

 明确了压覆审批管理范围、职责分工、工
作程序、补偿范围,以及与矿业权登记、土地
管理的衔接方式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办理建设项目压覆
矿产资源导致矿业权范围变更事项的通知

 国土资厅函〔2015〕
771号 2015年6月11日 调整压覆矿业权范围变更的管理规定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服务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0〕
710号 2020年4月28日  优化压覆审批服务,提出推动区域压覆调

查评估、压覆查询系统升级等要求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0〕
26号 2020年5月19日  明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须履行评审备

案手续

1.3 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1)健全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的新要求。2015年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先后印发,要求构建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建立健全依法建设压覆矿产资源的补偿制度,使
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切

实维护等。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作为保护矿

产资源的一项重要工作,理应贯彻落实有关要求,切
实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和使用者的合法权

益。
(2)优化营商环境的最新要求。2019年以来,

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先
后印发,要求加大建设项目审批管理改革,提高审批

效率,对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等事项全面推行区域统

一评估评价。为贯彻落实有关要求,压覆审批也应

进一步优化审批工作,为建设项目快速落地提供高

效服务。
(3)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最新要求。2019

年以来,《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

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

管的指导意见》先后印发,明确要求依法对市场主体

进行监管,各部门对负责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负责

事中事后监管,并结合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风险特

点,实施精准有效监管。因此,压覆审批管理应加强

对审批工作中涉及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非重要矿产资源的压覆管理要求有待明确

当前制度文件对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应进行审

批;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

准规范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并申请评审备案;建设

项目经批准压覆矿产资源后,压覆的矿产资源储量

应纳入统计等明确了相关管理要求,但是对建设项

目压覆非重要矿产资源情形应如何管理和处置未明

确具体要求[9],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制度要求

和管理规定。

2.2 压覆审批权限存在可下放调整的空间

当前制度规定,自然资源部负责审批压覆石油、
天然气、放射性矿产,或压覆《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

理办法》附录所列矿种(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除

外)累计查明资源储量数量达大型矿区规模以上的,
或矿区查明资源储量规模达到大型并且压覆占三分

之一以上的情形,其余的由省级负责[20]。由于压覆

审批前建设单位应提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而且除压覆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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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由自然资源部负责评审备案外,其他情形的均

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省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具备承接建设项目压覆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

产以外情形的压覆审批工作的基础。

2.3 审批标准和不作压覆处理情形仍需细化

首先,当前制度仅明确了炼焦用煤、富铁矿、钾
盐等12个矿种资源储量规模在中型以上的原则上

不得压覆(国务院及组成部门批准的重大项目除

外),但对于其他20多个重要矿产,可予以压覆或不

可予以压覆的标准不够具体[2]。其次,由于大家对

当前制度关于“建设项目压覆区与勘查区块范围或

矿区范围重叠但不影响矿产资源正常勘查开采的,
不作压覆处理”规定的理解认识存在差异,同时也未

进一步明确不作压覆处理的具体情形或条件,可操

性不是很强。实践中,部分省份对不作压覆的情形

进行了细化,保护资源与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取

得了“双赢”局面,为下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4 补偿协议纳入要件易推迟压覆审批办结时间

当前压覆审批关于提交压覆申请前,建设单位

应与矿业权人签订协议,并将签订的协议及省厅承

诺纳入审批要件的流程及要件设置的要求,不利于

落实“双保”(保护矿产资源、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落

地)的职责定位。一方面,将签订的协议作为审批要

件,不仅大大增加压覆审批前置工作难度,还严重推

迟了审批办结时间,不利于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另一方面,压覆审批作出予以或不予以批准的决定,
应从保障矿产资源安全和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角

度的进行统筹考虑,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是否签订

协议、以及该区域是否设置矿业权都不是能否审批

通过的依据,将补偿协议纳入审批要件不必要[19]。

2.5 压覆补偿的上位法依据仍不充分和压覆补偿

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

虽然《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明确了建设项目

压覆矿产资源涉及矿业权人的,应依法补偿,弥补了

现行《矿产资源法》有关压覆补偿依据的缺失,但是

《民法典》有关探矿权、采矿权的权益界定和两者作

为用益物权的补偿范围仍不全面。同时,对于压覆

未设置矿业权矿产资源的,未提及是否需要补偿,对
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和财政出资项目的投资人

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全。同时137号文关于压覆补偿

范围原则上了包括了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当

前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价款(无偿取得的除外)和所

压覆的矿产资源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

投入及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未考虑矿业权人

投资的预期收益、办理矿业权登记的费用和因压覆

而需办理变更登记的费用、矿山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所需支付的经济补偿等,对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保

障也不够全面。

2.6 压覆矿产资源的后续情况跟踪有待加强

当前制度缺少对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的管理要求,也缺少对未执行压覆

审批管理的相应惩戒措施,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忽视

压覆审批环节、直接供地[11],部分建设单位擅自未

批先建等现象。同时也存在部分建设单位在取得压

覆批准后改变建设用地范围,而未重新申请压覆查

询和压覆审批,造成实际压覆的矿产资源情况与审

批的情况不一致。实践中存在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

源后,矿业权人应办理勘查区块或矿区范围变更手

续而未办理的情况,也存在建设单位不履行压覆补

偿协议的情况。以上情况亟需加强监督管理。

3 政策建议

3.1 明确矿产资源压覆全覆盖管理

建议在当前管理制度基础上,补充完善建设项

目压覆非重要矿产资源的相关管理规定,实现对建

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全覆盖管理;对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与非重要矿产资源应区别对待,实行差异化

管理,即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经自然

资源部和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建设项目压

覆非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向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备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压覆的矿产资源储

量纳入年度的矿产资源储量统计[21],实现全面、及
时、准确、动态掌握国家矿产资源家底的目的和要

求;重要矿产资源可以包括国家确定的战略性矿产

和各省确定的优势矿产、紧缺矿产。

3.2 酌情优化压覆审批管理权限

为更好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精神,建议按照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则,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
减少自然资源部负责压覆审批的矿种,明确自然资

源部负责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放射性矿产等

矿种的压覆审批,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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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以外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压覆审批,尽量减少建

设单位往返多地办理压覆审批手续的负担。

3.3 细化压覆审批标准和不作压覆处理的情形

为进一步夯实压覆审批工作基础,建议明确重

要矿产资源储量中型以上的矿区不得压覆,但国务

院批准或国务院组成部门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批准的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属于重大

民生和社会公共利益项目的除外。同时,建议进一

步细化不作压覆处理的具体情形,增强政策的可操

作性,减少不必要的压覆审批行政手续。建议以下

情形不作压覆处理:采矿权人在其本矿区范围内的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采矿权人通过合理统筹

时间空间并经安全论证后,同意建设单位在其本矿

区内暂不开采区域建设项目和开展运营的;原有建

设项目在先,事实压覆的重要矿产资源查明在后,新
建项目虽然压覆但压覆范围未超出原有建设项目影

响范围的;建设项目的压覆范围在已批复的压覆区

域内、经安全部门组织论证后建设项目建设运行与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互不影响的;建设项目范围与重

要矿产范围重叠但不影响勘查开采活动,并签订互

不影响协议的。

3.4 进一步完善压覆审批管理流程

为从源头上避免或减少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和提

高压覆审批工作效率,建议压覆审批流程调整如下:
(1)建设单位根据拟建项目的类型和安全要求,

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合理确定压覆矿产资源

查询范围,并在建设项目选址前按规定进行压覆查

询。
(2)建设单位根据查询结果,统筹兼顾项目建设

和矿产资源保护,妥善处理好建设成本与压矿补偿

的矛盾,进一步优化选址方案,为以后建设项目的顺

利实施和落实压覆补偿事宜奠定基础。
(3)经避让、项目选址方案最优调整后,确需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建设单位编制建设项目压覆重

要矿产资源的评估报告,并按规定申请评审备案。
评估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概况、评估区地质

矿产概况、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压覆矿产资源储量估

算、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必然性论证、结论及建议,以
及相关附图附表。

(4)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进行审批。

(5)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共同委托评估单位编

制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补偿评估报告,建设单位依据

其和矿业权人双方同意的金额支付矿业权人压覆补

偿,矿业权人收到压覆补偿后及时变更矿区范围或

注销矿业权。
(6)设市(地、盟)人民政府按照“政府指导、业主

配合、平等协商、依法解决”的原则建立压覆补偿协

调机制,妥善解决压覆补偿工作遇到的各种问题,压
覆补偿不到位的,不予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7)自然资源部和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压

覆审批情况进行监督。

3.5 健全压覆补偿机制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补偿

机制,经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全面建立有偿压覆制度,在《矿产资源法》中

明确建设项目无论压覆的是重要矿产资源还是非重

要矿产资源,无论压覆的矿产资源是否设置矿业权,
建设单位都应给予补偿。

(2)进一步在《民法典》中清晰界定探矿权、采矿

权的权益性质和补偿保护范畴,在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或技术标准中,细化明确压覆补偿范围,根据

采矿权、探矿权、已查明矿产资源的资源储量类型及

勘查工作程度等不同类型和情形分别确定补偿标

准,指导开展压覆补偿估算。
(3)实行压覆补偿分类管理制度,压覆矿产资源

已设置矿业权的,建设单位应向矿业权人支付补偿;
压覆矿产资源未设置矿业权的,建设单位应向国家

支付补偿,委托市(地、盟)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的行使主体。
(4)建立压覆补偿减免机制,对于党中央国务院

明确支持的重大建设项目、中央军委及其有关部门

批准的军事国防项目、国家级规划明确的铁路交通

水利等关系重大民生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可以对压覆未设置矿业权的补偿申请予以

减免。
(5)将压覆补偿费用纳入项目工程概算,压覆补

偿费用应与补偿耕地、征地补偿等相关费用一样足

额纳入项目工程概算,强化压覆补偿与用地预审、用
地审批工作的衔接。

(6)明确压覆补偿的时限要求,建设单位应在正

式用地报批前按规定支付完压覆补偿,压覆补偿不

到位的,不予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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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在制度中补充完善压覆监督管理要求,增加行

之有效的监管手段和惩戒措施,建议将建设项目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纳入年度卫片执法检查工作,重点

查处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未批先建、已批改

线的行为;对建设单位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压覆

补偿支付的,以及矿业权人收到压覆补偿后未及时

变更矿区范围或注销矿业权的等失信行为,通过“信
用中国”等信用信息平台对失信单位和其相关责任

人员进行联合惩戒,督促各方主体切实落实压覆管

理要求,提高制度执行力。

4 结语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是《矿产资源法》规
定的一项重要的政府管理职能,对减少或避免压覆

矿产资源、提高矿产资源及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保障

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以及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

和矿业权人合法利益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但面对党

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完善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的系列部署,当前压覆管理制度迫切需要改革

完善。为充分发挥压覆管理的职责作用,建议压覆

管理制度能够明确矿产资源压覆全覆盖管理、调整

压覆审批管理权限、细化压覆审批标准和不作压覆

处理的情形、优化压覆审批管理流程、健全压覆补偿

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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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ManagementSystemof
MineralResourcesunderConstructionProjects

MENGGang,CHENMin,QUJunli,WANGTianyuan,CHENXue,LIUYuchen
(StrategicResearchCenterofOilandGasResourcesoftheMinistryofNaturalResources,Beijing100860,

China)

Abstract:Themanagementofmineralresourcesoverlaidbyconstructionprojectsisanimportantadminis-
trativefunctiontodealwiththecontradictionsbetweentheimplementationofconstructionprojects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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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mineralresources.Basedonthereviewoflegalbasisandpresentcondition
of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foroverlaidmineralresourcesmanagementsystem,combiningwiththelatest
requirementsofthePartyCentralCommitteeandtheStateCouncilonoptimizingthebusinessenviron-
ment,improvingcomprehensivelandresourcescompensationsystem,andstrengtheningsupervisionand
managementinthemiddleandaftertheevent,mainproblemsstillexistingincurrentoverlaidmineralre-
sourcesmanagementsystemhavebeensummarizedandanalyzed,includingunclarifiedrequirementsforo-
verlayingmanagementofnon-importantmineralresources,theapprovalauthorityfortheoverlaidminer-
alresourcesmanagementnotcompletelyconsistentwiththeregistrationauthorityofminingrights,insuf-
ficientexaminationandapprovalstandards,indemnificationagreements'influenceonpostponingthecom-
pletionoftheoverrideapproval,thelackoflegalbasisforoverlaidmineralresourcescompensation,and
inadequatefollow-upforsupervisionandmanagement.Inordertoimprovemanagementsystemofover-
laidmineralresourcesbyconstructionprojects,severalpolicysuggestionshavebeenputforward,suchas
clarifyingthefullcoveragemanagementofmineralresourcesintheoverlaidmineralresourcesmanagement
system,adjustingtheapprovalpermissionsforoverlaidmineralresourcesmanagement,detailingapproval
standardsfortheoverlayingandthesituationswhereoverlayingtreatmentdidnotneedtobecarriedout,

optimizingtheapprovalprocessfortheoverlayingmanagement,establishingasoundcompensationmecha-
nismforoverlaidmineralresources,andstrengtheningsupervisionandmanagementduringandafterthee-
vent.Itwillprovidesomereferencesforthenextsteptoimprovetheoverlayingmanagementsystem.
Keywords:Mineralresources;constructionprojects;overlayingmanagement;paidoverlaying;processop-
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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